
幼稚園教育計劃

幼稚園校監及校董培訓課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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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12月17日

制訂「校董會章程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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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強校監和校董對幼稚園管

治的了解，促進他們發揮管

治學校的職能，從而加強學

校運作的成效。

目的：



3

1. 背景

2. 校董會的責任

3. 校董會章程

4. 問與答

制訂「校董會章程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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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背景

制訂「校董會章程」



在新政策下，政府投放在幼
稚園教育的經常性開支大幅
增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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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/22學年單位資助額 (EDBCM 98/2021)



按學校發放的資助

校舍維修資助 每名學童每年 1,040

炊事員資助 每所幼稚園 201,600

(與教學人員薪酬相關)

資助 單位 資助額(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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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為加強公帑使用的問責性，參加計
劃的幼稚園須設立更具參與性的學校
管治架構，讓不同持份者參與決策的
過程，從而加強管治的透明度和問責
性，以及加強學校運作的成效。」

教育局通告第15/2018號第3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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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學校，須於
2022/23學年或以前達至下列要求：

校董會各類成員的人數(包括校監)

營辦機構
提名

其他持份者
(家長、教師
或校友)

社會人士
出任獨立
校董

校長 校董
總數

≥ 1 ≥ 1 自定 ≥ 3

措施(1):校董會應包括合適的持份者，讓他們
參與決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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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提高管治的透明度和問責性
 加強學校運作的成效

章程

措施(2):按校本需要制訂校董會章程，以訂明
校董會運作細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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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校董會的責任

制訂「校董會章程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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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稚園屬「不設法團校董會學校」

…………

《教育條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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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教育條例》

校董會的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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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學校，其校董

會須確保學校遵守計劃的參加條款和

條件，以確保學校管理及專業方面維

持政府滿意的運作水平。

教育局通函第 155/2020 號

申請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 2021/22 學年

校董會的責任



 規劃和管理幼稚園的行政、財政及人

力資源，以確保幼稚園適切地提供幼

稚園教育服務

 制訂自我完善的措施

實際運作上，校董會負責幼稚園的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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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對於教職員的管理工作，有何不同?

較為領導性、整體性、監督性，例如:

 釐訂學校的整體發展路向、訂立目標

 制訂學校的教育政策及管理政策

 為學校作出決策和採取行動時提供主導方向

 監察學校的表現

校董會的角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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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校董會的工作，主要是透過會議
商討校務和作出決策。

 學校的日常管理工作則交由校長
和教職員處理。

相對於教職員的管理工作，有何不同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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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參加計劃的學校屬非牟利幼稚園，校董
和校監的職務屬義務性質，學校不得就
校董/校監的職務提供任何酬勞。

 若有現職教師(或校長)出任校董，學校
給予他們的酬勞應純屬其受薪職位的酬
金。

校董和校監的職務屬義務性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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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(2):按校本需要制訂校董會章程，以訂
明校董會運作細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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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學校管治的透明度和問責性，以及
加強學校運作的成效

措施(1):校董會應包括合適的持份者，讓他們
參與決策。

 善用專長/經驗、集思廣益

 提高議會決策的質素

 明確權責及清晰工作程序，可提高
執行工作效率，及避免誤會



 基本原則：

 校董知道學校的辦學理念。

 校董清楚自己的角色和責任。

 校董知道校董會的期望。

 學校營造有利於校董能坦誠和有建設地討
論的氣氛。

 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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怎樣可幫助校董有效地執行
工作?

「硬件」(如:議程、資料文件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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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章程樣本

制訂「校董會章程」



章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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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樣本)



 正著手編製校董會章程的學校：可用
章程樣本作為參考基礎。

 已制訂校董會章程的學校：亦可參考
章程樣本的例子，以優化其校董會的
運作細節，例如校董會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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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程



第1部 (導言)

第2部 (校董會的組成)

第3部 (提名供註冊為校董的人及校董的角色)

第4部 (校董會的會議及議事程序)

校董會章程(樣本舉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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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董會
章程



第1部 (導言)

1.  定義

2.  校董會的目的及本校的抱負及辦學使命

3.  一般條文及解釋規則

4.  章程的修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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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董會章程(樣本舉例)



第1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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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定義 (樣本舉例)



第1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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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定義 (樣本舉例)



2. 校董會的目的及本校的抱負及辦學使命 (樣本舉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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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部



28

第1部

3. 一般條文及解釋規則 (樣本舉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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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部
4. 章程的修訂 (樣本舉例)



第2部 (校董會的組成)

5.   各類校董的人數

6.   各類校董的產生方式

7.   校董的任期

8.   暫停行使校董的權利

9.   校董的辭任

10. 填補校董空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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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董會章程(樣本舉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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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部

5.  各類校董的人數



校董會各類成員的人數(包括校監)

營辦機構
提名

其他持份
者 (家長、
教師或校

友)

社會人士
出任獨立
校董

校長 校董
總數

≥ 1 ≥ 1 自定 ≥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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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董會組成的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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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立校董

 不得是該校的在職教師、在職職員、現有學生
的家長或校友。

 不得是該校的校董會/辦學團體/營辦機構或所
屬管治團體的成員(除非已從該校校董會/辦學
團體/營辦機構/管治團體退休或離職三年或以
上)。不得是成員的配偶、祖父母/外祖父母、
父母、兄弟姊妹、子女或孫/外孫。

 不得是該校的校董會/辦學團體/營辦機構/管治
團體的僱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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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部

5. 各類校董的人數 (樣本舉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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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部

6. 校董的產生方式 (樣本舉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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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部

7. 校董的任期 (樣本舉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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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部

8. 暫停行使校董的權利 (樣本舉例)

9. 校董的辭任 (樣本舉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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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部

10. 填補校董空缺 (樣本舉例)



第3部 (提名供註冊為校董的人及校董的角色)

11. 提名供註冊為校董的人

12. 再度提名

13. 校董的角色

14. 以義務性質擔任校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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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董會章程(樣本舉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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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部

11. 提名供註冊為校董的人 (樣本舉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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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格6 (校董註冊申請書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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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部

12. 再度提名 (樣本舉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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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部

13. 校董的角色 (樣本舉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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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部

14. 以義務性質擔任校董 (樣本舉例)



第4部 (校董會的會議及議事程序)

15. 會議的次數

16. 會議的召開

17. 議程

18. 法定人數

19. 會議程序

20. 以傳閱文件方式處理事務

21. 在某些情況下披露利害關係

22. 會議紀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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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董會章程(樣本舉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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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部

15. 會議的次數 (樣本舉例)

16. 會議的召開 (樣本舉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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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部

17. 議程 (樣本舉例)

18. 人數 (樣本舉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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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部

19. 會議程序 (樣本舉例)

20. 以傳閱文件方式處理事務 (樣本舉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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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部

21. 在某些情況下披露利害關係 (樣本舉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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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為維持公眾對幼稚園的信任
和保障幼稚園及學生的利益，
校董及職員須秉公處理幼稚
園的一切事務，保持高度的
誠信操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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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部

22. 會議紀錄 (樣本舉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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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教育條例》

教育局主頁> 有關教育局> 立法會事項> 教育條例

參考工具 #1



參考工具 #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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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稚園教育(網頁、政策
單張等)



參考工具 #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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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稚園教育計劃網頁



小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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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參加幼稚園教育的學校，須制定校董
會章程，以訂明校董會運作細節，藉
此提高管治的透明度和問責性，以及
加強學校運作的成效。

校董會
章程



謝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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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有提問，可按教育局通告15/2018內
列出的查詢電話，聯絡幼稚園行政組。

2186 8995 或 2180 73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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